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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分车次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车次 

序号 
日期 

运入运

出代码 

1.运入 

2.运出 

发货

单位

所属

行业 

代码 

起点

地点 

起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发出时间 

1.00:00-6:00 

2.6:00-7:00 

3.7:00-9:00 

4.9:00-16:00 

5.16:00-20:00 

6.20:00-23:00 

7.23:00-24:00 

收货

单位

所属

行业 

代码 

终点

地点 

终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到达时间 

1.00:00-6:00 

2.6:00-7:00 

3.7:00-9:00 

4.9:00-16:00 

5.16:00-20:00 

6.20:00-23:00 

7.23:00-24:00 

运输方式 

1.自行运输 

2.对方运输 

3.第三方运输 

车型

结构

代码 

车辆

吨位

代码 

货物

名称 

货类 

代码 

货物 

重量 

（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1 

1                 

2                 

3                 

4                 

5                 

…                 

补充资料：行业类别：□   货车车辆数(2)：      辆  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3)：         辆  从业人员数(4)：        人 

单位经营地址(5)：                                                                  单位经营地所在区(6)：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1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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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车次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抽中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二、统计口径：填写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六环内的运输车次情况，不同车次分别填写，从

本单位运输的车次多点卸货时，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填写机动车（含客车）运输的情况，不包含

非机动车。 

三、报告期：制造业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代码为 30），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中的食

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行业代码为 512）和综合零售（行业代码为 52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中的邮政基本服务（行业代码为 60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的环境卫生管理（行

业代码为 7820）等行业的调查期为 2016 年 8 月 1 日-7 日，其他行业调查期为 2016 年 8 月 1 日-31

日。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

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行业的法人单位样本单位 8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行业的个体

经营户样本单位由调查员面访并在 8 月 21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

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以外的法人单位样本单位 9 月

7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

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以外的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由调查员面访并在 9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填

报。 

五、指标解释 

1. 单位名称：指填表单位的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2. 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无论是法人单位还是产业活动单位，组

织机构代码均由 8 位无属性的数字和 1 位校验码组成，不能含有 0-9 或 A-Z（必须大写）之外的字

符。 

3. 车次序号：车次序号从 1 开始顺序编排。每个车次填写一行记录，对于从本单位运出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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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次在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车次序号保持一致。比如第 2 个车次中途卸货

三次，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其中发货单位所属行业、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运输

方式、车型结构代码、车辆吨位代码等信息相同，收货单位所属行业、终点地点、终点环路代码、

货类代码、货物名称和货物重量可相同可不相同，车次序号均填写“2”。仅填写机动车运输，且起

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六环路以内的车次。 

4. 日期：指运输车次发生的日期，对于一个车次跨天运输的情况，以结束日期为准。 

5. 运入运出代码：将货物从外单位运入本单位填写“运入”，从本单位运出至外单位填写“运

出”。 

6.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指货物发出单位所在的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A 农、林、牧、渔业 K 房地产业 

B 采矿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C 制造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 建筑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P 教育 

G1 道路货物运输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G2 
道路货物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T 国际组织 

J 金融业   

7. 起点地点：指车次起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到省份。在以下选项

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通州；大兴；

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8. 起点环路代码：指起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以内，2.五六

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9. 发出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出发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00:00- 6:00，2.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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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9:00，4.9:00-16:00，5.16:00-20:00，6.20:00-23:00，7.23:00-24:00。 

10. 收货单位所属行业：指货物接收单位所在的行业，填写方式同发货单位所属行业。 

11. 终点地点：指车次终点（卸货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到省份。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

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终点环路代码：指车次终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以内，2.

五六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13. 到达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到达时间或者卸货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00:00- 6:00，

2.6:00-7:00，3.7:00-9:00，4.9:00-16:00，5.16:00-20:00，6.20:00-23:00，7.23:00-24:00。 

14. 运输方式：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自行运输，指本单位利用自有车辆进行运输。2.

对方运输，指对方单位利用单位自有车辆进行运输。3.第三方运输，指发货方和收货方之外的单位，

比如专业运输企业。 

15. 车型结构代码：指运输货物的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栏板，2.厢式，3.

冷藏保温，4.封闭，5.集装箱，6.罐车，7.自卸车，8.客车，9.其他。选择其他时，在“备注”栏中

注明具体车型。 

16. 车辆吨位代码：根据运输货物的车辆的吨位大小填写，1.核载≤2吨，2.2 吨＜核载≤4吨，3.4

吨＜核载＜8 吨，4.8 吨≤核载＜20 吨，5.核载≥20 吨。核载指货车的核定载质量，客车不需填写。 

17. 货物名称：指运输货物的名称，对于运输多种货物的情况，填写所有货物名称。 

18. 货类代码：指运输货物所属的类别，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对于一个车次同一个卸

货点包含多类货物的情况，按照重量最大的一类货物填写。 

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01 水果蔬菜、粮油及肉禽蛋奶鱼类 13 煤炭及制品 

02 烟、酒、糖、茶、饮料、调料等副食品 14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03 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 15 化工原料及制品 

04 日用工业品 16 水泥 

05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物资、卫生防疫、

抢救、医疗用具等 
17 木材 

06 家用电器 18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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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货类名称 代码 货类名称 

07 交通运输设备 19 矿物性建筑材料 

08 电子、电讯设备及器材 20 苗木、花草及绿化材料 

09 
普通工业机械设备、专用机械设备及制

品、电力设备及器材、仪器仪表等 
21 邮件、邮递包裹及快件 

10 文化体育用品 22 垃圾及废旧物品 

11 纸制品、印刷品、书籍报刊等 23 其他 

12 工艺美术品   

19. 货物重量：指运输货物的重量，对于一个车次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行填写本次卸下货

物的重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重量不足 0.001 时填写 0.001。 

20. 行业类别：指填表单位所属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在以下

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A 农、林、牧、渔业 K 房地产业 

B 采矿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C 制造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 建筑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P 教育 

G1 道路货物运输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G2 
道路货物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T 国际组织 

J 金融业   

21. 货车车辆数：指企业自有的货车车辆数，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是指企业车辆中办

理了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 

22. 从业人员数：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不包括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23. 单位经营地址：指单位生产经营的详细地址，需写明单位所在的区、乡镇（街道）、街村门

牌号。 

24. 单位经营地所在区：指单位生产经营所在的区，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

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通州；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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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车次 

序号 
日期 

发货

单位

所属

行业 

代码 

起点

地点 

起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发出时间 

1.7:00-8:00 

2.8:00-17:00 

3.17:00-19:00 

4.19:00-次日 7:00 

收货

单位

所属

行业 

代码 

终点

地点 

终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到达时间 

1.7:00-8:00 

2.8:00-17:00 

3.17:00-19:00 

4.19:00-次日 7:00 

运输方式 

1.发货方运输 

2.收货方运输 

3.第三方运输 

车型

结构

代码 

核定载

质量 

货物

名称 

货类 

代码 

货物 

重量 

（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卯 辰 1 

1                

2                

3                

4                

5                

6                

…                

补充资料：行业类别：□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2)：        辆  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3)：       辆 

是否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4)： □1 是  □2 否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分公司名称(5)：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2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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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车次危险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北京市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二、统计口径：填写企业自有车辆发生的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运输情况，

不同车次分别填写，一个车次多点卸货时，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填写机动车（含客车）运

输的情况，不包含非机动车。 

三、报告期：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

用燃料（汽油、柴油）的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为 8 月 1 日-7 日；除危货物运

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用燃料（汽油、柴油）以外的

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为 8 月 1 日-31 日。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用燃料（汽油、柴油）的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8 月 14 日 24 时网上填

报；除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用燃料（汽

油、柴油）以外的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9 月 7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单位名称：指填表单位的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2. 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无论是法人单位还是产业

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 8 位无属性的数字和 1 位校验码组成，不能含有 0-9 或 A-Z（必

须大写）之外的字符。 

3. 车次序号：车次序号从 1 开始顺序编排。每个车次填写一行记录，对于一个车次沿途

多点卸货的情况，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车次序号保持一致。比如第 2 个车次中途卸货三次，

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其中发货单位所属行业、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运输

方式、车型结构代码、核定载质量等信息相同，收货单位所属行业、终点地点、终点环路代

码、货类代码、货物名称和货物重量可相同可不相同，车次序号均填写“2”。仅填写机动车

运输，且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车次。 

4. 日期：指运输车次发生的日期，对于一个车次跨天运输的情况，以结束日期为准。 

5. 发货单位所属行业：指货物发出单位所在的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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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4-2011），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A 农、林、牧、渔业 K 房地产业 

B 采矿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C 制造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 建筑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P 教育 

G1 道路货物运输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G2 
道路货物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T 国际组织 

J 金融业   

6. 起点地点：指车次起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到省份。在以

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

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7. 起点环路代码：指起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8. 发出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出发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7:00-8:00，2.8:00-17:00，

3.17:00-19:00，4.19:00-次日 7:00。 

9. 收货单位所属行业：指收货单位所属行业，填写方式同发货单位所属行业。 

10. 终点地点：指车次终点（卸货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

到省份。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

顺义；昌平；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

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1. 终点环路代码：指车次终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

以内，2.五六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12. 到达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出发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7:00-8:00，

2.8:00-17:00，3.17:00-19:00，4.19:00-次日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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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运输方式：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发货方运输，指发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

进行运输；2.收货方运输，指收货单位利用自有车辆进行运输；3.第三方运输，是指发货方

和收货方之外的单位进行运输，比如专业运输企业。 

14. 车型结构代码：指运输货物的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栏板，2.厢式，

3.封闭，4.集装箱，5.罐式，6.其他。选择其他时，在“备注”栏中注明具体车型。 

15. 核定载质量：指运输货物的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 

16. 货物名称：指运输货物的名称，对于运输多种货物的情况，填写所有货物名称。 

17. 货类代码：指运输货物所属的类别，参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在以下选项

中选择一项填写：1 类 1 项（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1 类 2 项（有迸射危险，但

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1 类 3 项（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

或这两种危险都有，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1 类 4 项（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

和物品），1 类 5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1 类 6 项（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

端不敏感物品），2 类 1 项（易燃气体），2 类 2 项（非易燃无毒气体），2 类 3 项（毒性气体），

3 类（易燃液体），4 类 1 项（易燃固体），4 类 2 项（易于自燃的物质），4 类 3 项（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的物质），5 类 1 项（氧化性物质），5 类 2 项（有机过氧化物），6 类 1 项（毒性

物质），6 类 2 项（感染性物质），7 类（放射性物质），8 类（腐蚀性物质），9 类（杂项危险

物质和物品）。对于一个车次运输多类货物的情况，按照重量最大的一类货物填写。 

18. 货物重量：指运输货物的重量，对于一个车次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行填写本次

卸下货物的重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重量不足 0.001 时填写 0.001。 

19. 行业类别：指填表单位所在行业，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A 农、林、牧、渔业 K 房地产业 

B 采矿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C 制造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 建筑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P 教育 

G1 道路货物运输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G2 
道路货物运输以外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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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行业名称 代码 行业名称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T 国际组织 

J 金融业   

20.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数：指企业自有的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数，其中持有危险品

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是指企业自有车辆中办理了定期危险品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 

21. 是否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若本单位有分公司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则填写“是”，并相应填写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分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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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分车次快递运输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车次 

序号 
起点地点 

起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发出时间 

1.00:00-6:00 

2.6:00-7:00 

3.7:00-9:00 

4.9:00-16:00 

5.16:00-20:00 

6.20:00-23:00 

7.23:00-24:00 

终点地点 

终点环路代码 

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 

3.六环路以外 

4.外省市 

到达时间 

1.00:00-6:00 

2.6:00-7:00 

3.7:00-9:00 

4.9:00-16:00 

5.16:00-20:00 

6.20:00-23:00 

7.23:00-24:00 

运输方式 

1.自行运输 

2.委托运输 

车型结

构代码 

车辆吨

位代码 

货物重量 

（吨） 

车辆行驶 

里程 

（公里）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2 

1            

2            

3            

…            

补充资料：货车车辆数(3)：           辆  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4)：         辆  客车车辆数(5)：         辆 电动三轮车数(6)：       辆 电动两轮车数(7)：       辆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3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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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车次快递货物运输情况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具有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重点企业。 

二、统计口径：填写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运输情况，不同车次分别填写，

一个车次多点卸货时，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填写机动车运输的情况，包含货车和客车，不

包含非机动车。企业在北京的分拨中心、转运中心、营业网点、承包区等发生的运输均需填

写。 

三、报告期： 2016 年 8 月 1 日-7 日的某一天。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8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单位名称：指填表单位的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2. 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无论是法人单位还是产业

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 8 位无属性的数字和 1 位校验码组成，不能含有 0-9 或 A-Z（必

须大写）之外的字符。 

3. 车次序号：车次序号从 1 开始顺序编排。每个车次填写一行记录，对于一个车次沿途

多点卸货的情况，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车次序号保持一致。比如第 2 个车次中途卸货三次，

每个卸货点填写一行，其中起点地点、起点环路代码、发出时间、车型结构代码、车辆吨位

代码等信息相同，终点地点、终点环路代码、货物重量可相同可不相同，车次序号均填写“2”。

仅填写机动车运输，且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车次。仅填写本公司快递业务部

分，不含为其他快递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部分。 

4. 起点地点：指车次起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到省份。在以

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

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 起点环路代码：指起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以内，

2.五六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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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出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出发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00:00- 6:00，

2.6:00-7:00，3.7:00-9:00，4.9:00-16:00，5.16:00-20:00，6.20:00-23:00，7.23:00-24:00。 

7. 终点地点：指车次终点（卸货点）所在地的名称，北京市内填写到区，外省市填写到

省份。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

顺义；昌平；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

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8. 终点环路代码：指车次终点所在环路代码，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五环路以

内，2.五六环之间，3.六环路以外，4.外省市。 

9. 到达时间：指运输车次的出发时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00:00- 6:00，

2.6:00-7:00，3.7:00-9:00，4.9:00-16:00，5.16:00-20:00，6.20:00-23:00，7.23:00-24:00。 

10. 运输方式：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自行运输，指本单位利用自有车辆进行

运输；2.委托运输，是指租用外单位车辆进行运输。 

11. 车型结构代码：指运输货物的车辆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填写：1.栏板，2.厢式，

3.封闭，4.集装箱，5.客车，6.其他。选择其他时，在“备注”栏中注明具体车型。 

12. 车辆吨位代码：根据运输货物的车辆的吨位大小填写，1.核载≤2吨，2.2 吨＜核载≤4

吨，3.4 吨＜核载＜8 吨，4.8 吨≤核载＜20 吨，5.核载≥20 吨。核载指货车的核定载质量，

客车不需填写。 

13. 货物重量：指运输货物的重量，对于一个车次沿途多点卸货的情况，每行填写本次

卸下货物的重量。计量单位：吨，保留三位小数，重量不足 0.001 时填写 0.001。 

14. 车辆行驶里程：指本车次车辆的行驶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一位小数。 

15. 货车车辆数：指企业自有的用于快递运输的货车车辆数，其中持有货运通行证的车

辆数是指企业车辆中办理了货运通行证的车辆数。 

16. 客车车辆数：指企业自有的用于快递运输的客车车辆数。 

17. 电动三轮车数：指企业自有的用于快递运输的电动三轮车车辆数。 

18. 电动两轮车数：指企业自有的用于快递运输的电动两轮车车辆数，包含电动摩托和

电动自行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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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月度货运量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时间 
货运量 

（吨） 

 

运入本单位（吨） 运出本单位（吨） 

甲 1 2 3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2 月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4 月    

2015 年 5 月    

2015 年 6 月    

2015 年 7 月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1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4 月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6 月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4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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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货运量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抽中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二、统计口径：填写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六环内的货物运输情况，包含本单位自有

车辆运输的货物，也包含外单位承担运输的货物。填写机动车（含客车）运输的情况，不包

含非机动车。 

三、报告期：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

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行业的法人单位样本单位 8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

卫生管理行业的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由调查员面访并在 8 月 21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除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

管理以外的法人单位样本单位 9 月 7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综合零售，邮政基本服务，环境卫生管理以外的个体经营户样

本单位由调查员面访并在 9 月 14 日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货运量：指本单位货物运输的重量合计值，单产业法人单位只需要填报本单位的货物

运输量，包括单位下设部门的货物运输需求及内部不同地址的各部门之间调拨货物的运输

量。多产业法人单位需要归集并审核其下属所有六环路以内的产业活动单位的货物运输量，

包括各产业活动单位下设部门需求、产业活动单位内部部门调拨需求以及产业活动单位之间

的调拨量。货运量、运入量、运出量均仅填写机动车运输的货物，且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

在六环路以内。单位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2. 货物运入量：指从外单位运入本单位的货物重量合计值。单位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3. 货物运出量：指从本单位运出至外单位的货物重量合计值。单位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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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月度危险货物货运量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时间 
货运量 

（吨） 

 

发货方运输（吨） 收货方运输（吨） 第三方运输（吨） 

甲 1 2 3 4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2 月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4 月     

2015 年 5 月     

2015 年 6 月     

2015 年 7 月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1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4 月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6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5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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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危险货物运量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北京市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二、统计口径：填写企业自有车辆发生的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的货物运输

情况。填写机动车（含客车）运输的情况，不包含非机动车。 

三、报告期：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用燃料（汽油、柴油）的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8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

填报；除危险货物运输范围为 2 类中的民用燃气（液化气、天然气）和 3 类中的车用燃料（汽

油、柴油）以外的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 9 月 7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货运量：指本单位车辆运输的危险货物的重量合计值。货运量、发货方运输、收货方

运输、第三方运输均仅填写机动车运输的货物，且起点和终点至少有一个在北京市内。单位

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2. 发货方运输：指本单位作为发货方利用自有车辆运输的危险货物的重量合计值。单位

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3. 收货方运输：指本单位作为收货方利用自有车辆运输的危险货物的重量合计值。单位

为吨，保留两位小数。 

4. 第三方运输：指本单位作为第三方运输的危险货物的重量合计值。单位为吨，保留两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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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一周快递业务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时间 快递业务量（万件） 快递业务投递量（万件） 

甲 1 2 

2016 年 8 月 1 日   

2016 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 月 3 日   

2016 年 8 月 4 日   

2016 年 8 月 5 日   

2016 年 8 月 6 日   

2016 年 8 月 7 日   

补充资料：营业网点数：       个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6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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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快递业务情况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具有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重点企业。 

二、统计口径：填写北京市发生的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投递量。 

三、报告期： 2016 年 8 月 1 日-7 日。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8 月 14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快递业务量：指企业收寄的各类快递业务总数量，即发件方所在地为北京的快递业务

量。单位为万件，保留两位小数。 

2. 快递业务投递量：指本企业完成最终投递环节的快递业务数量，即收件方所在地为北

京的快递业务量。单位为万件，保留两位小数。 

3. 营业网点数：指企业拥有固定地址，直接对外营业，可收寄邮件或快件的营业场所和

服务机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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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月度快递业务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指标 2016 年 1-9 月 
 

其中：8 月 

甲 1 2 

快递业务量（万件）   

  其中：同城   

异地   

  其中：公路件   

快递业务投递量（万件）   

其中：同城   

异地   

  其中：公路件   

快递中转量（万件）   

快递业务收入（万元）   

其中：同城   

异地   

  其中：公路件   

备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表    号：京交运调 7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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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快递业务情况调查表》 

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一、统计范围：具有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重点企业。 

二、统计口径：填写北京市发生的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投递量。 

三、报告期：2016 年 1-9 月及 2016 年 8 月。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10 月 10 日 24 时前网上填报。 

五、指标解释 

1. 快递业务量：指企业收寄的各类快递业务总数量，即发件方所在地为北京的快递业务

量，同城是指北京市内的同城快递，异地包括北京和外省市、港澳台、国外之间的快递，其

中公路件是指通过公路进行运输的数量。单位为万件，保留两位小数。 

2. 快递业务投递量：指本企业完成最终投递环节的快递业务数量，即收件方所在地为北

京的快递业务量，同城是指北京市内的同城快递，异地包括北京和外省市、港澳台、国外之

间的快递，其中公路件是指通过公路进行运输的数量。单位为万件，保留两位小数。 

3. 快递中转量：指北京作为中转地的快递业务量，即发件方和收件方都不在北京，但通

过在北京的分拨中心进行转运的公路运输的快递。单位为万件，保留两位小数。 

4.快递业务收入：指企业从事快递业务取得的收入，同城是指北京市内的同城快递，异

地包括北京和外省市、港澳台、国外之间的快递，其中公路件是指通过公路进行运输。单位

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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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北京货运需求特征调查问卷 

 

 

 

1.您对本市城市道路货物运输是否满意？ 

A.非常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2.您认为本市城市道路货物运输是否能有效保障本单位生产运营需求？ 

A.能完全满足本单位生产运营需求 

B.有时候会对本单位生产运营造成了一定影响和障碍 

C.明显不能满足本单位的生产运营需求 

3.您认为本市城市道路货物运输服务质量最有待改善的方面是什么？（可多选） 

A.需要进一步提高运送时效性 

B.需要进一步降低货损货差 

C.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发生纠纷时主动承担应有的责任 

D.从业人员群体的素质有待提高 

E.运输全过程的信息需要及时、透明反馈 

F.其他，请注明：                     

4.您认为本市交通拥堵与道路货物运输的关系如何？ 

A.关系密切     B.关系不大    C.基本没有关系 

5.您如何看待现行的货运通行证管理政策？（可多选） 

A.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保障交通安全 

B.妨碍企业正常生产，对企业运输造成了较大影响 

C.推高了运输成本，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 

D.不了解 

E.其他，请注明：                         

6.您认为本市环境污染与道路货物运输的关系如何？ 

A.关系密切     B.关系不大    C.基本没有关系 

表    号：京交运调 9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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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单位是否愿意使用清洁能源货车？ 

A.是           B .否         C.无所谓 

8.您认为本市目前的城市道路货物运输价格如何？ 

A.运价偏高     B.运价偏低   C.运价合适 

9.您单位利用互联网找车满足企业运输需求的频率如何？ 

A .经常使用    B.偶尔使用    C.从不使用 

10.您认为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加强城市中心区的道路货运管理工作？（可多选） 

A.建立货运企业信用体系 

B.研究并出台城市中心区货运管理办法 

C.加强城市货物运输价格的监管和指导 

D.提高城市货运经营者市场准入条件 

E.进一步推广清洁能源车辆，鼓励绿色运输 

F.鼓励和引导传统货物运输企业应用互联网技术 

G.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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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危险货物运输调查问卷 

 

 

 

1.您如何评价目前北京市危险品运输市场的运力与运输需求的匹配情况？ 

A.运力过剩          B.总体比较匹配            C. 运力不足 

2.您对目前北京市危险品运输的市场准入门槛的评价如何？ 

A.门槛过高          B.比较合理                C. 门槛过低 

3.您认为北京市危险品货运通行证的办理是否便捷？ 

A.很便捷            B.一般                    C.很麻烦 

4.您对本单位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评价如何？ 

A.较高              B.一般                    C. 较低 

5.您单位在运输过程中是否全程开启卫星定位（如 GPS、北斗）监控设备？ 

A.是                B.有时候也不开            C.很少开启 

6.您单位是否有专人全程监控所有车辆的卫星定位信息？ 

A.是                B.有专人在部分时段抽查    C.没有专人监控，很少关注 

7.您单位是否愿意使用标准的电子运单？ 

A.愿意              B.不愿意                  C.没听说过，不清楚 

8.您认为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加强危险品运输管理工作？（可多选） 

A.加强对车辆挂靠情况的清理 

B.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与管理 

C.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危险品运输过程的监管 

D.完善危险品管理人员上岗和培训制度 

E.紧密结合发展现状与趋势，加强对北京市地方相关标准的制修订；注意不同标

准之间的协调性 

F.强化危险品管理部门之间的应急协同管理 

G.其他，请注明：                      

表    号：京交运调 10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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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快递运输调查问卷 

 

 

 

1.您如何评价目前北京市快递运输市场的运力与运输需求的匹配情况？ 

A.运力过剩           B.总体比较匹配           C. 运力不足 

2.您对目前北京市快递业务的市场准入门槛的评价如何？ 

A.门槛过高           B.比较合理               C. 门槛过低 

3.您单位是否愿意使用清洁能源车辆（机动车）作为快递运输车辆？ 

A.是                 B.否                     C.无所谓 

4.您单位目前使用的快递运输车辆（机动车），车型大小是否合理？ 

A.车型合理           B.车型偏小               C.车型偏大 

5.您认为市内运输与干线公路运输的衔接是否顺畅？ 

A.很顺畅             B.一般                   C.不够顺畅 

6.您认为不同运输方式（公路、铁路、航空）之间的衔接是否顺畅？ 

A.很顺畅             B.一般                   C.不够顺畅 

7.您认为本单位现有各级分拨中心的空间布局是否合理？ 

A.合理               B.不合理，原因为：                

8.您认为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加强快递运输管理工作？（可多选） 

A.增加快递货车通行征数量，提高运输效率 

B.完善城市规划，保障快递企业生产用地 

C.引导快递市场整合，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D.加强对无资质快递企业的管理 

E.加强对快递服务相关标注规范的落实情况督察 

F.研究发布各相关部门认可的快递标准车型 

G.推进快递运输的城市共同配送，优化末端配送体系 

H.其他，请注明：                              

表    号：京交运调 11 表  

制定机关：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文号：京统函[2016]226 号 

有效期至：2016 年 12 月 

 


